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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用經文：徒 5：29-32； 賽 43:5-13； 路 24:45-49 
 
家，好像有很多瑣碎事要辦，永遠做不完，且年復年都在做同一些項目； 但家人就在

溫暖中成長。屬靈的家也是一樣，每年我們都做甚麼？塑造生命，為主作見證，恩慈看待，不忘使命。

我們祈求每一個屬靈生命也是這樣一天一天成長起來。 
 
見證這回事： 上帝差遣出去為主作見證 
從先知，到使徒； 從使徒到今天的信徒，上帝差遣我們為主作見證。以賽亞書 43:5-13 記載，上帝把

以色列民從四方八面招聚回來 (以賽亞書 43:5) ； 不只近處的人： 也包括更遠的人 (以賽亞書 43: 6)。
這些見證人有獨特的身份，以賽亞先知描述兩方面： 凡稱我名下的人； 並且是祂造的人。又兩次強調

見證人的身份和奉差遣的命令 (10, 12 節)。使徒行傳 5:29-32 講述，使徒行了很多神蹟奇事，因此，很

多人信主。但好景不常，門徒為此不但沒有被人稱讚，反而被人迫害。甚至被下在監裡。但有另一件奇

蹟的事發生。在監裡，有主的使者開了監門，領他們出來。但上帝沒有叫他們收拾包袱遠走高飛，而是

「再去站在殿裡 (宗教人士出入的地方)，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。」於是領袖又去想捉拿主的使徒。

然後彼得才說這番說話：「我們為這事作見證； 上帝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。」(使徒行

傳 5:32) 這不只是彼得個人的見證； 也是在他裡頭的靈感動而作的見證。我們作見證，一定有神的靈

在裡頭的感動和催促。路加福音 24:45-49: 以馬忤斯路上兩位門徒遇見耶穌。與主同行一段路，然後主

差遣他們出去為主作見證。對他們說：「照經上所寫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從死裡復活，並且，人要

奉祂的名傳悔改、赦罪的道，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。」接下來一句是甚麼？「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

證。」(路加福音 25:48) 見證的主角是耶穌基督，所作的見證關乎主耶穌受死復活的事。 
 
活的見證，而不是死的見證。 
死人不用為主作見證。(詩篇 6:4-5)「耶和華啊，求你轉回搭救我！因你的慈愛拯救我。因為，在死地

無人記念你，在陰間有誰稱謝你 ？」還活着的時候為主做見證。為主做見證是活人的事，生前的事。

不錯，在殯儀館， 家人在述說親人生平時，有很多感人的見證。但我們的見證是把我們的主我們的神

聚焦在人面前。是我們被祂感動的見證。 
 
生命的見證： 是你我的經歷  
信仰帶來我們改變的經歷。正如奇異恩典詩歌分享「 前我失喪，今被尋回，瞎眼如今看見。」聖經記

載的人物，蒙主醫治或生命改變後，大膽地為主作見證。例如聖經中瞎子的見證 (約 9:25)。我們的經

歷愈多，愈使我們信仰有更大的堅持。我願你們經歷耶穌更多。信心不單一套知識，而是有勇氣活下去。

為主而活。為主而活就是為主作的美好見證。 
 
生活的見證： 生活流露信仰點滴 
我們分享信仰如何與生活有關。如撒瑪利亞井旁婦人的見證 。 (約 4:29-30) 撒該的生活見證也具戲劇

性的，他說「我若訛詐了誰，就還他四倍」。另外，我們會有流露順從主的生活。「順從上帝，不順

從人，是應當的」(徒 5:29)。在順從上帝，順從人，或順從自己作比較。我們在生活中順從神是應當和

自然的事。我們也流露出有體會的生活。以馬忤斯的門徒彼此說：「在路上，他和我們說話，給我們講

解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？」（路 24:32） 另外，是開竅的生活：「於是耶穌開他們

的心竅，使他們能明白聖經」(路 24:45) 最後是有目標的生活： 為主作見證。我們要尋求父應許的聖靈，

給我們作見證的能力。(路 24:48) 為主作見證是我們信仰中基督留給我們的 DNA。叫人因為你，讓他

們認識主，榮歸上帝。你可以做到，且不是困難的事。 


